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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场场鸽鸽笼笼住住进进了了鸡鸡、、鸭鸭、、鹅鹅
新世纪广场管理办公室：群众送养，并不提倡这种行为

本报济宁9月28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袁鹏) 法院下达解除租赁

合同判决后，张某却迟迟不搬出租赁
房屋，并将已查封的物品擅自转移。26

日记者从市中区法院获悉，因拒不执
行判决罪，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

去年5月，作为原告的济宁一建设
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请求对已判
决生效的“将房屋恢复原状并腾出交
付”的内容执行。据了解，被执行人王
某和该建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该
公司一、二层房屋，后双方发生纠纷。
济宁市中区法院在2009年作出一审判
决，要求将房屋恢复原状并腾出交付，
同时支付房屋租赁费、物业管理费。

判决生效后，王某却编造该房已
转租给他人经营，并已收租金为由，拒
不执行法院判决，后来王某又擅自转
移已被法院查封的物品，被法院决定
执行拘留15日。

近日，济宁市中区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王某的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罪。同时其因擅自转移已查封物品，
应酌情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判处王某
拒不执行判决罪，并作出上述判决。

广场鸽笼里的“新住户”很受小朋友的喜爱。本报记者 范少伟 摄

本报济宁9月28日讯 (记
者 范少伟 实习生 杨欣 )

最近不少市民发现新世纪广场
鸽笼多了些新朋友，原来只有
鸽子居住的鸽笼，如今却住着
鹅、鸭和芦花鸡等家禽。新世纪
广场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无奈
地称这些都是群众送来的。对
此他们表示，为避免引发传染
性疾病，并不提倡把家禽送到
广场饲养。

28日中午，在新世纪广场
鸽笼旁边，五六个小朋友正在
逗笼子里的鹅玩。鸽子“咕咕”
地叫着，认真吃着地上的玉米。

“这些鸽子在新世纪广场‘安
家’10多年了，刚开始没有其它
家禽。”新世纪广场饲养员胡德
平说，晚上广场里有黄鼠狼，一
晚上咬死两三只鸽子。为避免
此类情况再发生，放了两只鹅，
从此黄鼠狼再也不敢来了。

但是现在怎么会有六只
鹅，小鸭子，还有四只芦花鸡？

“这些都是群众送来的，刚开始
把他们当宠物养，后来这些家
禽长大了没地放，也不舍得卖，
就把他们送到广场里来了。”胡
德平说，有些是七八月份送来
的，有的在这里待了一年多了。
除了鸡、鸭、鹅之外，还有十多
只鸽子，也是群众送过来的。

“孩子每天下午放学都到

新世纪广场看看他的鸭子，是
在花鸟鱼市场买的，但是长的
很快，叫声很吵人。”陈女士在
电话里告诉记者，孩子上小学
一年级，上幼儿园时喂养的小
鸭子如今已长成大鸭子，鸭子
大了养在家里很不方便，也想
过卖了或杀了，但孩子都不愿
意。刚好，她家住在新世纪广场

附近，7月份就把鸭子送到广场
之后终于解决了家里的大问
题。

“我们并不提倡群众把家禽
送到广场饲养，但看到孩子们也
很喜欢，经领导研究，就同意接
收它们了。”新世纪广场管理办
公室主任赵纪忠说，还有群众送
过来鸽子，广场上的鸽子通常都

与游客互动亲密，会停靠在游客
的肩上，手上啄食饲料或面包，
群众送来的鸽子与广场鸽品种
不一样。家禽与鸽子在一起容易
引发传染性疾病，当时由兽医检
查之后才接收。记者了解到，最
近还有群众希望把自己家养的
家禽宠物送到广场鸽笼，但都被
工作人员拒绝了。

拒不执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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